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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空巢家庭與社會支援系統的構建

⊙ 吳業苗

一 當前農村空巢家庭的現狀

空巢家庭原是社會學者在研究「家庭生命周期」模式中提出的一個概念，一般指無子女或雖有

子女，但子女長大成人後離開老人另立門戶，剩下老人獨自居住的純老人家庭。因為在生育率

較高時，當所有子女均離家後，進入「空巢」階段的父母已基本接近或已進入老年階段，所以

學者們關注的空巢家庭常常是老年「空巢」家庭。穆光宗先生曾認為，空巢家庭有這麼幾種：

一種是純空巢家庭，包括單身空巢家庭和配偶空巢家庭；另一種是類空巢家庭，包括雖然子女

不在身邊但其他親屬在身邊的空巢家庭。還有一種分類：一是年老的空巢家庭，另一種則是年

輕的空巢家庭──比如獨生子女家庭由於不少孩子少小離家外出求學，結果空巢期提前到來，

而且空巢期在延長 1。

借鑑於空巢家庭的傳統定義、穆光宗先生對空巢家庭的分類認識和一些有關農村家庭情況調查

資料，筆者把農村社會純空巢家庭和類空巢家庭統稱為空巢家庭。雖然農村未生養子女家庭和

光棍家庭（村民們俗稱它為「司令家庭」）也沒有小孩，老年時所遇到的問題同老年空巢家庭

相類似，有些比空巢家庭還嚴重，但這兩類家庭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空巢家庭，在此不作贅述。

本文分析的是轉型期農村社會純空巢家庭和類空巢家庭，尤其是農村老年空巢家庭的生活狀

況，並在此基礎上提出社會支援系統構建的建議。文中資料主要來源於2003年暑假期間筆者對

安徽省巢湖市的廬江縣西村、勝利村，無為縣河東村和含山縣王莊村等四個行政村家庭情況的

調查。這四個行政村空巢家庭戶的比例都比較高，分別達37.2%、35.1%、41.1%和49.6%，其他

情況見（表1）。

表 1 西村等四村空巢家庭情況比較

類 別

村名

所屬縣 村人口 戶 數
空巢家庭

總數

老年型空巢家庭數 中年型空巢家庭數

夫妻 比例 獨身 比例 夫妻 比例 獨身 比例

西村 廬江 2317 758 282 41 5.4 68 9.0 157 20.7 16 2.1

勝利村 廬江 1682 552 194 38 6.9 41 7.4 114 20.7 9 1.6

河東村 無為 2871 845 347 83 9.8 45 5.3 193 22.8 26 30.8

王莊村 含山 2636 816 405 104 12.7 58 7.1 226 27.7 17 2.1

注：1、老年型空巢家庭成員年齡在60歲以上，含60歲； 

2、中年型空巢家庭成員年齡在40歲至59歲間，含40歲； 

3、比例（%）指各類空巢家庭戶數與村總戶數的比。

四個村空巢家庭所佔比例如此高，一方面是由於筆者把在一年內子女超過11個月以上不在父母



身邊的，且父母年齡在40歲以上的家庭列為空巢家庭。此種界定方法比較符合目前農村社會家

庭實際，因為小孩長年不在家生活，父母過的就是空巢家庭的生活或類似空巢家庭的生活，而

且這類家庭已具有了空巢家庭一般特徵。另一方面，高比例同時說明了在農村空巢家庭問題是

個普遍性家庭問題，解決好是農村社會家庭發展的內在要求，其工作績效對做好廣大農村家庭

工作具有普適性。1999年，一些學者在重慶市農村調查的結論也反映了這類家庭在農村家庭中

佔有相當高的比例。「被調查的79個村14,332名老年人（不包括無子女的五保戶），大多和子

女分開過，獨居的老人家庭，已高達56.72%。而且正呈增長趨勢。」2 目前，農村空巢家庭不

僅數量多，而且暴露出的問題也比較多，值得我們探討。

（一）老年型空巢家庭養老狀況

老年型空巢家庭的老人們在年輕生養小孩時基本上沒有受到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約束，他們的

孩子多，現在一般已成家立業。這類家庭最大的問題是子女如何贍養老人。調查發現，這類家

庭子女贍養老人的方式有三種。第一，由於其生養子女全都在農村，家庭生活條件不很好，子

代家庭之間在養老問題上往往存在推諉現象。一些老人為避免子孫嫌棄，減少兩代之間和子女

之間的爭吵，四個村除了有57位喪偶老人吃轉轉飯外，一般喪偶老人或老夫妻同子女分開居

住，形成空巢家庭。這類老人生活上與下代來往不多，具有相對獨立性，到逢時過節時子女按

照原先約定給老人一些錢物，孝順一點的孩子遇上家裏吃好的送一些給老人或請老人到家裏

吃。作為回報，老人們要照看兒女的小孩，在農忙時還要幫下代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務。調查

發現，與同子女住在一起的老人生活相比，空巢老人與子女的矛盾要少得多，原因是：在農村

熟人社會環境中子女必須按約定辦事，否則老人的親戚、村幹部會干涉，村民們在輿論上也譴

責這些子女。當然，也有一些子女不給父母錢物的。在2003年上半年，為贍養問題找村幹部處

理的老人，西村有2戶，勝利村有1戶，河東村有5戶，王莊村有6戶。第二，由於其生養的子女

分布在城鎮和農村，老人更願意同農村子女住在一起，但西村仍有13戶、勝利村有9戶、河東

村有17戶、王莊村有21戶老人單獨居住。由於有城鎮子女提供物質幫助，農村子女提供生活照

料，這類空巢家庭的老人比較幸福，有時他們在農村呆長了，就到城鎮生活一段時間，但是他

們一般不會在城鎮生活較長時間，除非子女家有事要他們幫忙，否則他們還是願意過鄉下自由

自在的生活。第三，由於其生養子女都在城鎮，有的因數女家住房緊張，有的因老人不願意離

開鄉村熟人環境，他們選擇在農村生活。這類家庭西村有34戶、勝利村有26戶、河東村有45

戶、王莊村有57戶。由於有城鎮子女經濟的接濟，四個村分別有27、19、36、42這類家庭戶安

裝了電話。雖然通過電話子女與他們聯繫不斷，但子女們一般只在他們生日、端午節、中秋

節、春節時，或者在他們身體有病時回來看望他們，很少長時間留在他們身邊。相對以上兩種

家庭的老人們，他們的精神生活是比較空虛的。希望子女打電話，盼子女回家是他們揮之不去

憂思。思念是幸福的，但更是一種痛苦。

（二）中年型空巢家庭的生活狀況

這類家庭成員生養小孩時受到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影響，特別是45歲左右的中年人受其影響更

大，一般只有兩個孩子。有的學者稱這類家庭為新「空巢」家庭3。這類家庭也有三種情況：第

一，小孩都在外地打工，有個別的小孩在農忙時回家幫幾天忙，多數孩子只有過年時回家住上

幾天。第二，既有小孩在外打工，又有小孩在外求學或工作，小孩一般在假期或過年時回家。

第三，小孩和丈夫都在外打工，家裏只有中年妻子一人看守田地，農忙時小孩或丈夫回家幹

活。



對於以往的多孩子家庭來說，子女陸續出生、長大成人，然後再陸續離開父母家庭，家庭的

「成長」和「收縮」階段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現在由於孩子少，父母對孩子傾注的感情

多，當孩子上學或打工突然離開家庭後，家庭驟然間變成「空巢」的父母們心理往往會產生失

落感和感情空虛。針對這種情況，要求中年的父母們事前要有充分思想準備和事後的迅速調節

能力，如果不能對家庭關係和家庭生活方式進行有效的調節，這樣的「空巢」家庭的生活質量

就可能受到影響。

另外，由於男女生理、心理和社會特徵的差異，中年「空巢」家庭對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的意

義，也會引起不同的問題。對大多數女性來說，家庭「空巢」期與更年期同時到來無疑會加重

女性的心理負擔，一些婦女會產生失落、煩躁等情緒。對男性來說，中年時期也常常會由於體

力變化和工作壓力產生心理危機，稱為「中年危機」時期。「中年危機」與「空巢」危機不期

而遇，也會加劇男性的心理壓力。再者，新「空巢」家庭中的中年夫婦常常是巢雖空，壓力卻

不減。孩子雖然離家生活，但孩子上大學、求職、結婚所需的經濟支援常常使父母倍感壓力。

因此，孩子離家不僅會增加他們生活中的失落感，同時，經濟上的壓力又讓一些中年男子必須

到外面打工，家裏只留下中年妻子。僅在西村妻子一人孤守家庭的就有36戶。經濟和精神壓力

的雙重影響可能會加劇中年「空巢」人群的心理緊張程度，加劇「空巢」的空虛度。

二 農村空巢家庭增多的原因分析

在西方現代社會，家庭一般要經歷四個階段，即新生期──核心期──空巢期──解體期，而

在中國農村，因為地緣和血緣關係始終是農村社會結構聯繫的紐帶，年邁的父母與子女之間存

在著各方面相互需求，大部分農村家庭是幾代人同居一村，甚至一院，老人們普遍崇尚子孫滿

堂的天倫之樂，很少的老年人經歷西方家庭生命周期的空巢期，老人們選擇與成家子女同住，

子女也不讓年邁的父母單獨居住。但是，當中國社會進入轉型期以後，農村社會的家庭結構發

生了巨大的變化，空巢家庭快速增加，其生長點主要在：

1、農村傳統耕作方式的復活。在人民公社集體經濟時期，老人們同子女生活在一起，很少參

加野外勞動，他們受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恩澤普照，日子雖清苦，但生活也無更多的擔憂。家庭

聯產承包後，農村傳統的一家一戶的耕作方式得以恢復，這為空巢家庭的老年人自己養活自己

提供了經濟可能。由於農村沒有強制性老年人退休制度，只要還有勞動能力，老人便可以從事

農業生產或輔助性勞動。老人們種自己責任田，繁重的體力勞動讓子女幫忙或請人代做，加上

農村老人一般開銷不大，在正常年景裏種田完全可以維持生活，只有當自己實在做不動農活

時，才向子女或外界求援。

2、改革開放後，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從客觀上促成了空巢家庭增多。（1）農村城鎮化使城鎮聚

集了部分農家子女，導致老人和子女分住農村和城鎮兩地。隨著我國城鎮化速度的提速，這一

分化進程還要加快。（2）隨著農民工向城市流動的深入，一些農民工家庭遷移到城市或經濟

發達地區，而這類家庭通常是年輕的核心家庭，老人仍留在農村生活。（3）高校擴招，農民

家小孩到城市就學、工作的人數將會進一步增加，農村中年空巢家庭會愈來愈多。（4）住房

條件改善，老年人和年輕人具備分住的物質條件。按農村習慣，有經濟能力的父母必須為將要

成家的孩子單獨做房子（其實沒有能力的父母為了能讓孩子成家舉債也這樣做），當孩子結婚

後即同父母分開居住。

3、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1）20世紀70年代，我國推行的是少生子女政策，在80年代，我國



強制推行的是獨生子女或雙生女政策，使農村產生出大批的少子女家庭和獨生子女家庭。三口

或四口之家是農村家庭的主體。再說，70、80年代出生的小孩現在已進入青壯年時期，他們在

改革大潮的推動下和在比較利益的驅使下很少整年在家務農，要麼在外工作，要麼在外求學，

要麼在外打工。（2）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使農村純女戶增加，受男娶女嫁習俗的影響，女孩

子因婚嫁離開家鄉，造成了純女戶家庭空巢。雖然現代婚嫁觀有所改變，但因西村等四村的一

些土政策限制，男方到女家落戶分別只有3戶、2戶、6戶和4戶。

4、代際間及城鄉生活方式的差異。（1）物質生活水平提高後，老少兩代人都要求有獨立的活

動空間和愈來愈多的自由，傳統的大家庭居住方式已經不適應人們的需求，小家庭被普遍接

受。（2）城市生活是一種與鄉土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特別是在城鄉差別又如此大的情

況下，農村老人很難適應城市的生活，因此，他們一般不會跟隨子女到城市生活，而是選擇留

在鄉村，但已經城市化了的子女是不可能再次回到鄉村生活。（3）隨著社會轉型加快，代溝

愈來愈突出。老人與子代孫輩在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都存在差異,為避免產生衝突與矛

盾，老人們選擇獨立生活。（4）老人的兒子在外打工，婆媳、公媳關係的溝通缺少聯繫的仲

介和橋梁，家庭不和，矛盾增多，迫使老人同兒媳和孫子分開住。（5）子女贍養老人的觀念

淡薄，嫌棄老人，從而使老人不得不獨守空巢。（6）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老年群體中的高

齡老人增多，使得喪偶或獨居老人日益增多。

農村傳統因素遺留、經濟發展、生活方式的改變、社會變革等多種原因創造了一個個實質意義

上的農村空巢家庭。空巢家庭將是二十一世紀我國許多農村地區老年人家庭的主要模式，而且

還愈來愈低齡化。隨著空巢家庭的出現和增加，農村社會長期信奉的的「養兒防老」、「父母

在不遠遊」等傳統觀念也將悄然淡出年老者和年少者的生活視線，我們必須面對家庭功能弱化

和老齡化社會的一系列問題。

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村養老問題不十分突出。農村社會成員和生活方式固化，有子女的老人同

小孩住在一起，由生產隊提供口糧，家庭提供照顧，無兒無女的年老多病的老年人通常被村集

體（生產大隊）列為五保物件，由集體供養他們。但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大部分農村

集體經濟弱化，很難供養五保戶，更談不上供養那些有兒有女戶的空巢老人了。（1）四個村

所在的鄉各有一個養老院，每個養老院僅有兩名工作人員負責食物採購和財務管理等，老人們

的生活基本上依賴他們彼此照顧，鄉里能提供給他們的僅夠老年人吃住，生病醫治資金嚴重不

足，而且現有的規模都在收養50多位老人左右；（2）四個鄉沒有一個像樣的企業，財政嚴重

赤字，教師工資都不能正常發放，可以預見，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除非上級政府投資，否

則這些鄉不可能擴大養老院的規模並改善其物質條件；（3）一些老人也不願意到養老院度過

晚年生活。一些老人捨不得離開熟悉的村莊生活，一些老人認為到養老院養老那是等死，還有

一些老人認為就是餓死病死也要死在家裏。2003年，四個村分別只有4位、2位、5位和9位老人

住在各自鄉的養老院。

三 對農村空巢家庭社會支援的思考

中年空巢家庭問題突出表現為精神失落和空虛，對他們的社會支援主要集中在精神和心理安慰

上，這在前文已有分析。在此，筆者想談一下社會對農村老年空巢家庭的支援問題，當然，這

方面社會支援無疑是我們現在工作的重點。

一般來講，空巢家庭的成員，尤其是老年空巢家庭的成員是社會人口中相對脆弱的群體，表現

為經濟上的低收入性、生活質量上的低層次性、政治上的低影響力和心理上的高敏感性，他們



的生活面臨著許多困難。相對其他老年人，空巢家庭的老人們的這種特殊性決定了他們很難依

靠自身力量迅速擺脫困境，解決自己的問題。筆者從四個村調查中獲悉，老年空巢家庭成員有

五怕：（1）怕子女為贍養老人推諉扯皮；（2）怕吃「轉轉飯」，無固定居所，生活不穩定；

（3）怕生病。四個村沒有一位老人參加醫療保險，治病全靠兒女，再加上醫藥費偏高，許多

老人只好小病忍，大病拖；（4）怕寂寞孤獨；（5）怕親人離去。還有人擔心死時無人過問

等。作為轉型期農村日益增多的空巢家庭和呈現的問題，需要廣泛動員社會力量進行綜合治

理，積極構建適應農村新形勢需要的針對空巢家庭的社會支援網路。

（一）強化家庭的養老功能

中國傳統的人文觀念使家庭代際交換關係形成了特殊的雙向平衡模式，即上一代撫養一下代，

下一代贍養或反哺上一代，撫養與贍養基本處於平衡狀態，而現在的代際交換關係中卻出現了

代際傾斜的趨勢，父輩對子孫的撫養責任在強化，而子女對父輩的贍養義務卻在弱化，但是，

家庭作為初級社會控制機構，起安全保障作用是其他任何社會控制手段不能代替也不應該代替

的。中國人自古講「孝」道，強調親子人倫，提倡孝敬老人、贍養老人，而老人們也都希望子

女贍養他們，希望從家庭和諧、溫暖中獲得物質和心理上的滿足。

雖然一方面老人們在生命後期的健康狀況愈來愈差，所需服務也就愈來愈多，另一方面家庭照

顧功能愈來愈弱，但是老人們依然選擇空巢這一種居家養老方式。筆者從129位55歲空巢老人

的問卷調查中（見表2）了解到，有一半以上的老人選擇居家養老方式，69位元設想與老伴共

同生活的老人中有15位老人說，當老伴去世後他們想回到子女家養老，即使有些老人不願意回

到子女身邊，也對子女的養老責任提出物質和精神要求。調查顯示，目前農村依靠社區、親戚

和依靠鄰里養老都具有不確定性，「居家養老」應該為農村最好的社會化養老模式，正如張

健、陳一筠兩位學者所說，「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也是家庭數量最多的國家，如果中國的家

庭不能履行其基本職責和提供必要的保障資源，那麼政府、民間機構及各類社會保障系統無論

付出多麼高昂的代價，都無法彌補家庭『瀆職』留下的後患。」4現實確實是這樣的。

表 2 老年人養老設想（N-129）

養老設想 人數 %

與老伴生活 69 53.49

到子女家 9 6.98

進養老院 9 6.98

依靠社區幫助 3 2.33

依靠親戚幫助 15 11.63

依靠鄰里幫助 6 4.65

沒想過 12 9.30

其他 6 4.65

其實，即使在發達國家，90%以上的老人仍然生活在家庭之中。美國95%的老人過著家庭生活，

英國也只有佔老年人總數的2%的老人住在養老院裏 5。人類學家米德曾指出，「就我們所找到

的人類最早期活動的記錄來看，我們的祖先總是以家庭為生活據點的。我們從未發現任何民族



在毀壞家庭並以別的生活方式取得它之後能夠持久興盛。儘管有人一次又一次地倡導改革而且

付諸實驗，人類社會總仍舊肯定非依靠家庭為人類生活的基本不可」6。家庭照顧這一傳統文化

價值體系，有著獨特的存在條件及內在機理，在農村社會轉型時期家庭養老不能削弱。儘管改

革開放以來家庭的傳統功能有所改變，但是絕大多數家庭仍然在關懷、照料和保護著不能自立

的人口，如老人、殘疾人和病弱者，家庭依然是保存和傳遞文化資源和價值觀的關鍵場所。家

庭功能與社會保障系統健全過程應當銜接好，如在農村在社會保障功能沒有建好的條件下，家

庭就退出養老功能，必然給一部分人生存帶來威脅。

（二）建立健全村莊社區養老保障

西村等四個村還沒有建立農村養老保障體系，村幹部們現在所能做的只是每年要求各小組組長

按戶數收一定的錢和物幫助不能維持生活的五保戶。當五保戶有要求時，村幹部和小組長才動

員村民湊份子幫助解決，工作完全處於應付狀態。隨著老年空巢家庭的增多，老人們的生產、

生活上存在的問題會愈來愈多，這種解決個別老人的應付方法不能適應轉型期農村社會發展的

需要，而且湊份子的方法局限於鄰里同情和幫助，不是一種長效的社會行為，很難從根本上解

決農村日益增多的養老問題。

農村村莊建立養老保障體系是十分必要的。一是家庭功能弱化的要求。家庭結構變小，老人數

量增加，家庭成員流動加快等現狀，要求村莊必須擔負起照顧空巢老人的重任。二是養老觀念

變化的要求。由於老年人權威的喪失和受現代都市生活方式的影響，老年人和年青人的代溝愈

來愈大，年青人不願意同老年人一起住居。有人在台灣做了兩項關於養老制度和心態的調查：

雖然多數人希望在老年時能與子女同居，獲得適當的照顧；但與此同時，多數人對自己婚後與

父母同居以便就近照顧老人卻都不能採取積極的態度。調查的結論是：老年人不是普遍受到子

女家庭歡迎的7。（這其中的理由是，年青人向往獨立自由，喜歡過自由自在的生活，而老年人

受不了家庭的冷落，只能選擇單獨生活，在此情況下村莊社區關愛他們可以彌補家庭養老的不

足。三是城市化的要求。中國的現代化能否實現的關鍵在於農村社會城市化，而農村城市化進

程的加快必然帶來大批農村社會成員進城，更多的老人將留在農村，這些老人在物質上可能不

缺甚麼，但生活上需要照顧，精神上需要安慰，而這對那些遠在都市的子女來說很難解決，只

有依靠村莊社區。四是村民委員會職責的要求。村民委員會是兼管理型和服務型於一身的自治

性組織，解決村民養老問題應該是它份內的義務，村民完全可以向村民自治委員會提出這一服

務要求。

再說，農村村莊建立養老保障體系也是有可能的，這裏僅以西村為例。西村地處安徽省的東南

部，靠近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江蘇、浙江和上海等省市，在這些省市（還有不少人在北京、

福建、廣東）打工的人員多，幾乎佔全村人口的1/3以上，除農忙時在上海、江蘇、浙江的民

工回家幫忙外（一般半天或一天就能到家），平時村子裏難得見到青年人。這些打工仔家裏的

經濟條件不錯，如西村王莊34戶人家，只有5戶是磚牆瓦頂的平房，其餘的都是兩層樓房。但

是西村的集體經濟薄弱，沒有村辦企業，只有靠近公路的幾間平房租給村民開商店和做醫療診

所，租金少得可憐，如依靠村莊現有的經濟實力建立村莊養老保障是不可能的，但是富起來的

農民就是村莊建立養老保障的先決條件，現在關鍵在於村幹部如何組織了。筆者認為，西村可

以考慮如下幾點：（1）長年在外工作的或打工的子女不放心家中老人，兼業家庭、兩棲家庭

和候鳥家庭沒有時間和精力照顧老人，這類人中大多數願意出錢支援村裏辦養老院和為老年人

提供服務；（2）部分計劃生育罰款可以用於村老年事業；（3）村幹部還可以動員村民大款捐

款；（4）吸引本村成功的打工者回村辦企業，壯大村集體經濟實力，夯實村莊養老保障基



礎；（5）建立中青年養老基金。筆者就此事徵求該村3位村幹部和12位村民的意見，有3人認

為要依靠子女養老，但有12人認為子女養老靠不住，眼下切實可行的是趁自己年輕力壯時儲蓄

一點錢以備老年用。在某些貧困農村，養老基金可能難以籌集，但在村民較富的西村完全可以

做到。可見，西村依靠自身的力量建立養老保障體系已具備了經濟基礎和思想條件。

（三）強化社會政策的支援

空巢家庭的人們經歷從核心或主幹家庭到空巢家庭周期的轉型，面臨轉型期「再社會化」問

題，若處理不好，極易誘導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出於對弱勢群體的關愛，也出於對農村社會問

題的解決，政府理應承擔起支援空巢家庭的社會責任。因為在社會建設時期，政府的職能已不

再是統治，而是要通過其社會管理職能為全社會提供服務。「一個政府如何選擇自己的公共政

策，選擇甚麼樣的公共政策來干預社會生活，直接關係到該社會中種種矛盾的解決以及社會結

構的調整，從而也直接影響社會的未來發展方向。」8在解決農村空巢家庭社會問題的社會支援

網路中，政府是主導性的力量，政府理應扮演主導性的角色。

政府通過社會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協調社會矛盾，解決社會問題，向農村空巢家庭提供社會支

援。首先，政府要充分認識到解決農村空巢家庭問題的重要性。空巢家庭出現是農村社會城市

化發展的結果，與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有著密切的關係，空巢家庭問題解決好與不好直接

關係到農村城市化的進程和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執行程度，因此，政府要象抓計劃生育工

作一樣抓農村空巢家庭和農村養老問題。只有這樣，才能把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落到實

處，才能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根本要求。其次，政府要根據農村的實際情況，建立

必要的管理機構，制定具體的政策措施。（1）健全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制。社會學家

奧威畢克認為，在父母需要養兒防老的發展中國家建立贍養老人的社會保險制度是必要的。雖

然這種計劃非常費錢，不過，「比起養育和雇傭來可以通過社會保險防止其增加的人口所需要

的費用來說，還是便宜的。」 9再說，由於使農民老有所養的確能起到降低他們生育動力的作

用，而國家是有限制人口增長的強烈動機的，但在現有的體制中，除了國家，卻沒有任何個人

和團體會因為幫農民辦養老保險而得利。因而，除了國家，也沒有任何個人和團體願意為此投

資。國家從自己及全體國民的利益出發，應當認真考慮這筆投資的可能性。因為即使是在經濟

上只支不收的事情，只要動機足夠強烈（如為了提高人均GDP），還是應當去做的10。（2）用

法律維護農村老年人的合法權益。農村有些子女不懂法，不重德，不知贍養與尊敬老年人是成

年子女應盡的義務。他們或見利忘義，忘記父母的養育之恩，視老年人為負擔；或冷漠或歧視

老年人的年邁與多病；或將老年人當作傭人，讓老年人負擔沈重的家務，逼迫老年人從事力不

能及的勞動，使老年人不堪重負；或虐待老年人，打罵老年人，不讓他們吃飽穿暖等等。對

此，政府不能坐視不管，無論來自社會的歧視、欺負老人的違法行為，還是來自子女扯皮、拒

不贍養老人的失德忘本，均可通過法律程式使自身合法權益不受侵犯，因為社會保障制度是以

國家立法形式確定的、國家和社會的一種責任和制度。

總之，農村社會空巢家庭的出現和增多不是一個孤立的社會現象，而是政治制度、經濟形態、

思想文化、代際關係等諸因素合力的結果，它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是社會

進步的標誌，但是它也給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戰略性問題，需要我們在社會實踐中不斷探

索其工作方法，建立多層次、立體化的社會支援網路,從政策和制度上解決空巢家庭的社會支

援和社會保護問題，才能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長期高效有序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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